
 1

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泉教初〔2009〕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 

（幼儿班）和幼儿教学点建设与管理的通知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 

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（幼儿班）和幼儿教学点是学前教育的

重要辅助形式。多年来，学前班（幼儿班）和幼儿教学点在我市

农村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，较好地解决了因农

村幼儿园数量不足而引起的幼儿入园难的问题。但是，目前我市

存在着部分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（幼儿班）和幼儿教学点管理不

规范、办园经费紧缺、设施设备简陋、人员配备不足等问题，办

学条件达不到基本要求，正常的教学活动得不到应有的开展，一

些写字、学习汉语拼音、计算等小学化倾向的教学行为普遍存在，

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，也违背了《幼儿园教育

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的精神。 

    为了进一步规范农村学前教育的办学行为，全面贯彻落实

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、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及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

要（试行）》精神，保障我市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稳步发展，

现将我局制定的《泉州市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（幼儿班）和幼儿

教学点班级建设“十个有”》和《泉州市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（幼

儿班）和幼儿教学点管理工作“十个要”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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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组织学习，并按照“十个有”和“十个要”的基本要求，对

辖区内的小学附设学前班（幼儿班）和幼儿教学点的办班条件及

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检查，指导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（幼儿班）和

幼儿教学点走规范办学的道路。对管理不善，达不到办班基本条

件的学前班（幼儿班）和幼儿教学点，应责令其限期整改；对整

改不力或整改后确实达不到要求的，应取消其办班资格，责令其

停止招生。其它农村幼儿园应按照《福建省幼儿园（班）基本条

件》的要求举办幼儿园，未经登记注册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

办幼儿园。 

    今后，各地应将农村幼儿园、小学附设学前班（幼儿班）和

幼儿教学点工作纳入学前教育总体规划和管理之中，结合当地实

际，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教学研讨、评比等活动，努力提高农村

幼儿园、小学附设学前班（幼儿班）和幼儿教学点的整体办学水

平，不断促进农村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。 

附件一：泉州市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（幼儿班）和幼儿教学

点班级建设“十个有” 

附件二：泉州市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（幼儿班）和幼儿教学

点管理工作“十个要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四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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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09 年 4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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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泉州市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（幼儿班） 

和幼儿教学点班级建设“十个有”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试 行） 

1、有安全实用的幼儿活动室，人均使用面积 1平方米以上，

室内光线充足，整洁卫生，门窗完好，地板平整。环境无污染、

无噪音。 

2、有尺寸规范、表面平整、牢固实用的幼儿课桌椅（桌面：

长 110cm、宽 60cm，桌高：大班 56cm、中班 52cm、小班 48cm；

椅高：大班 30cm、中班 27cm、小班 24cm），活动室内配有适合

幼儿自由取放的玩具柜和图书架。 

3、有相对固定的幼儿户外活动场所，户外大中型活动器械

2件以上。 

4、有水冲式的幼儿专用厕所、流动水盥洗设施和幼儿自由

饮水设备，每个幼儿一巾一杯，巾杯每日消毒。 

5、有保健橱或保健箱，配有常用药品。 

6、有一架电子琴或风琴、一台录音机。 

7、有一面时钟、一面供幼儿自理用的镜子。 

8、有与幼儿共同创设的主墙饰和幼儿作品展示栏。 

9、有一套《福建省幼儿园教师教育用书》和教学挂图，20

种以上幼儿玩具，生均 4册以上图书，4件以上户外体育活动玩

具。 

10、有幼儿观察角、语言角、建构角、美工角、音乐角等活

动区域，并投放数量充足的活动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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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泉州市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（幼儿班） 

和幼儿教学点管理工作“十个要” 

                （试 行） 

1、要有稳定的经费来源。学前班经费由设置者负责筹措，

保证保教工作的需要。教职工工资不低于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

标准。 

2、要严格把好入园关。对新入园的幼儿应进行健康体检，

合格者方可入园；工作人员体检合格者方可上岗。 

3、要严格控制班生数。每班幼儿数不超过 40 人，严禁与小

学生复式编班。 

4、要配齐学前班工作人员。教职工数与幼儿数最低比例为

1：20。教师应具备职高幼师班以上学历，小学转岗教师须持幼

教专业培训证书。 

5、要加强教职工的职业道德教育。工作人员要热爱幼儿、

仪表端庄、为人师表、言传身教，严禁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。 

6、要建立工作人员、幼儿名册和幼儿健康档案，按时做好

统计报表，定时按时上报。 

7、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（作息制度、岗位责任制、卫生

保健制度、安全防护制度等），做到期初有计划、期末有总结、

周有课程安排、日有活动计划，确保学前班各项工作有序开展。 

8、要建立合理的幼儿一日活动常规，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

习惯和初步生活自理能力。 

9、要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合理安排学前班一日活动课程。严

禁使用小学教材，避免小学化的教育。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，为

幼儿提供自主活动的机会与条件，促进幼儿全面发展。  

  10、要定期召开家长会，每学期全面家访一次以上，通过耐

心倾听家长意见，不断改进学前班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